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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项目标后履约各方主体责任，促进依法、诚信履约，维护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自合同签订至合同履约完毕期间履约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项目单位、竞得人分别指按照公共资源交易成交结果签订合同的甲方、乙方。
第四条  市、县（区）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资源交易标后履约实行综合管理，督促协调行政监督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统筹标后履约平台搭建。
第5条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业内公共资源交易标后监督管理制度，开展标后检查工作，管理项目履约信息，依法查处项目履约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将相关信息纳入本行业信用管理体系。
各县（区）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由同级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负责上述标后监管职责。
第6条　 财政、国资、审计等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竞得人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要求项目单位开展违约责任追究。
第七条　标后监督管理的内容包括：
（一）工程施工类项目。关键岗位人员与投标承诺是否一致，是否按规定到岗履职；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偷工减料、拖延工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情形；是否执行环境污染防治相关规定；是否配合项目单位开展工程竣工验收和结算、决算审计。
（二）货物类项目。所供货物品牌、规格、型号与招投标文件是否一致，是否符合招标重点评审参数要求；是否存在提供假冒伪劣货物、超期供货等情形；招标特殊要求以及投标承诺是否兑现。
（三）服务类项目。所配人员或机械设备与投标承诺是否一致，关键岗位人员是否按规定到岗履职；是否降低服务标准，是否按约定提交服务成果和最终成果。
（四）产权（出租）类项目。是否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租金），是否违规转租，出租房屋用途与招标要求或投标承诺是否一致。
第八条　项目单位是标后履约监督管理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项目的合同履行及管理，承担法定责任和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加强对竞得人履约情况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项目单位应当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报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二）按约定提供合同履行必要条件，依法依规及时支付合同价款；
（三）加强合同履约日常管理，建立并执行与合同履行相适应的考核管理制度；
（四）合同履约完毕后，及时组织项目验收，并进行结算；
（五）按规定的内容和方式反馈项目履约信息；
（六）发现竞得人存在违约情形，应当督促竞得人纠正整改。对无法整改、拒不整改或在规定期间未完成整改的，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追究竞得人违约责任；
（七）发生关键岗位人员变更、追究竞得人违约责任或解除合同等情形，应当及时向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书面反馈；
（八）合同在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影响，确需变更、解除合同的，应当依法进行。
第十条　项目单位在标后监督管理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变更、解除合同，或者与竞得人签订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二）依据未备案合同支付合同款项；
（三）擅自更换主要设备、材料、货物及关键岗位人员；
（四）不按规定追究竞得人违约责任；
（五）故意隐瞒竞得人违法违规和违约行为；
（六）插手项目转租、转让、转包、分包等活动；
（七）违规指定材料、设备、货物、劳务等供应商；
（八）擅自减免或者不按规定收取租金、转让金；
（九）擅自改变招标文件约定的履约保证形式；
（十）其他标后违法违规及不按合同履约的行为。
第十一条　项目单位发现竞得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报相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项目单位应依照合同约定，在合同约定重要节点依托宿州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实时上传项目进度，并在合同履约完毕或项目验收完毕后通过宿州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及时对项目的质量、安全、环保达标状况等履约情况做出评价，并反馈合同实施情况信息。
第十三条  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应采取日常监管、定期和不定期抽查、综合检查等形式（原则上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标后抽查工作），依法加强招投标市场与履约现场“两场联动”，确保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符合合同约定。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部门应将抽查情况上传至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系统，与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及公安机关、纪检等部门建立标后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联动激励和惩戒。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行政监督部门、综合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标后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